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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嘉县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

进程在加速，各项建设对用地的需求持续保持高位，资

源瓶颈制约矛盾日十分突出。而永嘉县的资源禀赋，平

原土地十分缺乏，平原耕地资源尤其缺乏。为了有效

缓解土地供需矛盾，充分利用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提

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也是缓解土地供需矛盾的一条出

路。本文试图通过对永嘉县建设用地利用分析来探讨提

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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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位于温州北部，瓯江下游北岸，与温州市区

隔江相望，楠溪江贯穿全境，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山区县，下辖7个街道11个镇4个乡，903个村

（居），2021年户籍人口98.69万。根据2019年的全国

第三次国土调查资料，永嘉县土地总面积为267735.99

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246519.97公顷，占总面积的

92.08%；建设用地面积为13212.76公顷，占总面积的

4.93%；未利用地为8003.26公顷，占总面积的2.99%。

一、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情况

（一）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纵向比较

从数据的可获取性出发，以建设用地和二、三产业

GDP的对比关系，衡量永嘉县建设用地使用效益及集约

程度，并以2017年到2021年为研究区间对永嘉县建设用

地集约利用水平做纵向比较，以获取建设用地效益和土

地节约与集约利用程度的发展轨迹，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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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永嘉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纵向比较

年份 总人口（万人）
二、三产业产值

（亿元）
建设用地面积

（km2）
人均建设用地

（㎡）
地均二、三产业GDP

（万元/km2）
万元二三产增加值用地量

（㎡）

2017 97.85 368.92 114.45 116.96 32234 31.02

2018 98.37 399.85 115.18 117.09 34715 28.81

2019 98.79 428.45 132.13 133.75 32426 30.84

2020 98.83 444.66 133.98 135.57 33189 30.13

2021 98.69 467.92 136.68 138.49 34235 29.21

从表1可知，从2017年到2021年的5年间，虽然2019

年 “三调”数据不可同比，但地均GDP呈现逐步上升，

人均建设用地略有增长，万元二三产增加值用地量下降

趋势明显，从宏观上反映出永嘉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

平与效益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横向比较

永嘉县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38.49平方米，均低于

全市和全省平均水平，更不到全国人均289平方米的一

半，说明永嘉县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还是比较高

的；从土地产出方面看，永嘉县地均二、三产业GDP为

34235万元/km2，不到全市平均水平的2/3，应该还有很

大的潜力。

表2 永嘉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横向比较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二、三产业产值
（亿元）

建设用地面积
（km2）

人均建设用地
（㎡）

地均二、三产业GDP
（万元/km2）

万元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量
（㎡）

永嘉 98.69 467.92 136.68 138.49 34235 29.21

温州 832.81 7420.71 1316.80 158.12 56354 17.74

浙江 6540 71307 13535.20 206.96 52683 18.98

注：此表均为2021年数据。

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意识有待加强

在政府层面，部分乡镇（街道）“亩均论英雄”的

意识不强。少数地方仍然过度地依赖土地资源进行招商

引资和城镇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

面对用地供需矛盾，仍然依赖土地要素外延扩张的保障



116

空间规划

方式，而不重视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在用地主体

方面，缺乏节约集约用地的主动性、自觉性。部分企单

位“借项目占地、占多用少、建而不用”以及低效利用

土地等现象依然存在。

（二）招商引资中对土地利用状况不够重视

“捡到篮里都是菜”是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的常见方

式。这种方式往往造成土地闲置、浪费严重。在当前“大

投入、大建设、大发展”背景下，部分乡镇（街道）为片

面追求招商引资考核目标，将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条

件，部分用地服从项目业主意愿，甚至把土地的使用功能

交给用地单位主导，随意改变规划，导致了一部土地的投

机行为，严重影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三）转而未供土地清理压力依然较大

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转而未供用地清理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但全县转而未供用地总量依然偏大。据统

计，2021年年底，全县尚有转而未供用地7400亩，其中

2009-2018年面积约3300亩，而且这些用地大都是政策

处理难度很大的“硬骨头”项目，消化利用的难度相当

大，全县转而未供用地清理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

（四）建设项目批后监管尚未全面到位

尽管近几年我们的工作重心已逐渐从注重审批转移

到批后监管上，工业用地实行“标准地”出让，对项目

的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容积率、产值能耗等均有明确

的约定。但是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标准地”出

让未在项目类别和区域上全覆盖；其次指标约定属于政

府和企业的双向承诺，没有严格的刚性措施，致使复核

验收大多只停留在用地有无少批多占、用地功能有无改

变等方面，对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强度、产出情

况等方面不够严格，使土地利用控制指标并未得到完全

执行，影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三、进一步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建议

（一）以严格管理为手段，着力提高新增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

1.严格项目规划选址与用地预审。在加强国土空间

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等对建设用地的控制和引导的

同时，加强建设用地规划选址与用地预审在提高土地利

用率前置审查的管制和引导作用，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开展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加强项目选址比选，严格

核定建设用地规模，确保建设项目用地少占耕地，充分

发挥项目规划选址与用地预审在项目用地审批中的第一

“闸门”作用。

2.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按照国家产业政

策及《禁止供地项目目录》《限制供地项目目录》规

定，严格建设用地供应管理，依法依规科学确定拟供应

土地的规划建设条件，全面落实建设用地使用权“净

地”出让制度，完善细化供地标准，严格用地项目控制

指标。实行有保有压的差别化供地政策，严禁向“两高

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淘汰类工业项

目、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项目供地，从严控制限制类

工业项目供地，从源头上防止产生新的土地闲置。

3.严格工业项目用地准入。严格按照《永嘉县“标

准地”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永政办发〔2018〕

27 号）相关规定，工业类项目“标准地”指导性控制

指标由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容积率、能耗标

准和环境标准等五项指标构成。县“标准地”制改办根

据该五项指标，制定项目“标准地”指导性控制指标，

并纳入土地出让条件，具体地块有特殊指标要求的纳入

“标准地”《项目投资管理合同》，工业类项目须将通

过准入审查的依据作为出让方案的必备条件之一，实施

公开出让。“标准地”供应实施双合同管理。即项目业

主需同时签订《项目投资管理合同》和《国有建设用地

出让合同》，合同内需将控制指标、违约责任内容等明

确，并按相关程序办理。

4.严格建设用地全程监管。进一步完善国有建设用

地出让合同条款，明确项目开工与竣工期限，控制性详

细规划确定的规划条件、投资强度、绿地率以及履约保

证金和违约责任等内容。按照“批前早介入、批中严

把关、批后重监管”的要求，强化建设用地项目开发利

用全过程的跟踪检查，健全以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

书履行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复核验收制度，对违反约定条

款内容的，严肃追究土地使用者的违约责任，并限期整

改，同时限制其参加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活动。

（二）以制度创新为载体，着力推动土地利用效率

提高

1.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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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配置机制。加强土地市场建设，坚持经营性用地和

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

性用地，进一步缩小行政划拨用地范围，积极开展经营

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供地试点，充分发挥市场无形

之手的作用，运用经济杠杆和价格机制显化土地价值，

以抑制多占和浪费土地的现象，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

率。

2.建立健全用地预申请制度。用地预申请制度对充

分掌握土地市场需求情况，合理安排出让进度和出让规

模，确保国有建设用地公开出让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

用，因此，要进一步健全用地预申请制度，完善用地预

申请政策措施和操作程序。对列入年度出让计划的用

地，要及时将详细的地块的位置、面积、业态、使用年

限等土地使用条件信息向社会发布，接受用地预申请。

意向用地单位符合规定的土地使用条件的，政府主管部

门要及时组织招拍挂出让活动。

3.探索工业用地出让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工业用地

出让方式改革，借鉴省内宁波、义乌等市的成功做法，

积极探索与产业更替演变周期规律相协调的产业用地出

让方式，试行工业用地出让分阶段签订出让合同或产

业建设用地分阶段权证管理等制度。根据我县产业特点

及不同企业平均生产周期规律，试行差异化的土地出让

年限制度。使产业用地的出让年限与产业周期发展相协

调。通过工业用地出让期限调整，加快传统型产业项目

用地更新、转型、升级，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三）以二次开发为抓手，着力提高低效利用建设

用地的利用效率

积极开展低效利用建设用地“二次开发”。依据第

三次土地调查成果，认真做好低效利用建设用地的调查

摸底工作，建立低效利用建设用地项目基础数据库，并

进行上图、列表、造册。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乡规划等，科学制订低效利用建设用地二次开发实施方

案，严格限定实施范围和对象，按照有利于优化建设用

地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的原则，将城镇建成区范围内按城镇规划确定的

“退二进三”产业用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安

全生产、环保要求等的产业用地、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明

显低于节约集约用地控制指标标准的产业用地、布局散

乱、条件落后，城乡规划确定需要改造的旧住宅区、城

中村等用地列入二次开发范围的低效利用建设用地，编

制年度实施计划，稳妥有序推进二次开发工作。采用协

商收回、鼓励流转、协议置换、退二优二、退二进三、

收购储备等方式开展低效利用建设用地二次开发，严格

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切实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对工业企

业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符合城乡规划及企业内部行政办

公及生活设施“双控指标”的前提下，经批准后实施拆

改扩建、加层、地下空间改造利用等途径提高工业用地

容积率，不增收补交土地出让金。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

效率，实现节约集约用地。

（四）以“土地开发提速”专项行动为契机，着力

推进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

1.大力推进转而未供土地的消化利用。把加快转而

未供土地的消化利用作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抓

手，加强对转而未供土地清理工作的领导，继续开展

“一联二挂四促活动”、“转而未供和供而未用土地专

项清理”、“亩均论英雄”专项行动等一系列活动，进

一步简化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坚持每周

一次的现场办公制度，提高行政审批效率，通过“供应

一批、补办一批、盘活一批、核消一批、处置一批”等

五个一批措施等方式，加快已批准农转用用地尽快形成

有效供应，加快转而未供用地的消化利用。

2.加快推进闲置土地处置利用。闲置土地的存在，

不仅浪费土地资源，影响经济发展、城镇建设，还影响

最严格的土地节约制度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

土地”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对闲置土地的清理处置，

事关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大局，因此，应将闲置土地处置

列入常态化工作，对日常工作中梳理出来的闲置土地进

行登记造册，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闲置土地处置

办法》等有关规定，根据不同成因，研究制定分类处置

方案，全面落实征收土地闲置费、协商或依法收回、实

施土地置换等措施，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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